
 

 

京考研招[2014]6 号《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的通知》 

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实施程序 
考试日期 12 月 27 日（星期六） 12 月 28 日（星期日） 

考试时间 8:30—11:30 14:00—17:00 8:30—11:30 14:00—17:00 

考试科目 
思想政治理论或 

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
外国语 

统考、联考科目或 

业务课一 
联考科目或业务课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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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到岗 7:30 13:10 7:40 13:10 

工作要点 

1. 所有考点工作人员到位工作，对监考员进行违禁物品检查，校对时间。 

2. 同考场 2 名监考员到不同考试科目独立设置的分卷区域共同领取本考场试卷、答题卡、答题纸、草稿纸、考生信息条形码等，检查试卷袋、透明塑料

膜是否有破损，核对试卷袋上标明科目是否与本场考试科目相同，核对无误后办理领卷交接手续，2 人以上同行，沿“封闭式”通道同行直入考场，

全程必须在考试工作人员视野监督或者视频监控的范围内。 

2 

考生入场 8:00 13:30 8:00 13:30 

工作要点 

1. 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对考生进行安全检查和考试文具检查，按照《考场考生信息核对表》核对考生本人、《准考证》及有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是否一致，

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，指导考生对号入座。考生只准带必需的文具及招生单位要求的考试用具入场，非考试用品安排专用场所集中存放。 

2. 第一科考试开考前 20 分钟，监考员应当认真向考生宣读《考场规则》及考试注意事项。提示考生，开考信号发出前不得答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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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试题 8:20 13:50 8:20 13:50 

工作要点 

采用大包装试卷的： 

1. 监考员当众验示试卷袋是否为当科考试科目，密封是否完好，无疑后启封。监考员认真核对试卷袋内考试材料的科目名称、数量等。核对完毕后，在

黑板上书写当堂考试科目、试卷的张数、页数、考试起止时间等信息。 

2. 监考员先行分发答题卡和考生信息条形码，指导考生核对考试科目、答题卡张数，粘贴考生信息条形码，填写、填涂相关信息。 

3. 监考员分发试卷，指导考生核对考试科目、试卷条形码、试卷张数页数等。一题多卷科目指导考生从试卷上取下试卷类型条形码，粘贴在答题卡相应

位置，在试卷封面相应位置填写考生姓名和考生编号。同时向考生宣布：凡因不正确填写（涂）个人信息、不按规定粘贴条形码而影响评卷结果的，

责任由考生自负。 

采用小信封包装试卷的（自命题科目考试）： 

监考员验示试卷袋是否为当科考试科目，密封是否完好，无疑后分发试卷袋（小信封），考生核查试卷袋密封是否完好，无疑后启封。监考员提醒考

生核对试卷袋封面记载的准考证、考试科目等。 

若发现试卷等与本场考试科目、数量不符或者出现错装、漏装、重印、错印、字迹不清等情况，立即报告，按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，保证考试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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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考（打铃） 8:30 14:00 8:30 14:00 

工作要点 

1. 主考、副主考核对考试时间无误后，发出开考信号。监考员宣布开始答卷。 

2. 一名监考员在前台监考，另一名监考员按照《考场考生信息核对表》再次逐个检查考生准考证上的考生编号是否与座签一致，考生本人与准考证、有

效居民身份证及照片等信息是否相符，考生在试卷、答题卡、答题纸等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。试卷条形码（仅一题多卷）和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是

否正确。若有问题，立即查明，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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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对考生人数 8:45 14:15 8:45 14:15 

工作要点 

 

1. 迟到 15 分钟的考生不得入场。 

2. 主监考将实到考生人数和缺考考生人数，考生姓名、考生编号、缺考科目名称填在考场记录表上， 

采用大包装的，监考员在缺考考生答题卡上填涂考生信息和缺考信息点，在规定位置粘贴考生信息条形码，在考生试卷、答题卡右上角空白位置上

加盖“缺考”章,不得遮盖信息点。 

采用小信封的（自命题科目考试），监考员在试卷袋（小信封）正面右上角位置加盖“缺考”章。任何人不得拆启缺考考生试卷袋（小信封）。 

6 考试过程 

1. 监考员一前一后、轮流站立巡视，认真执行监考任务。 

2. 监考员对试题内容不得作任何解释，但对于试卷印刷文字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，应予当众答复；试题有更正时，应及时板书当众公布，并提醒考生

更正。 

3. 监考员应监督考生按规定答卷，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，并将考生违规情况如实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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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许考生 

交卷出场 
11:00 16:30 11:00 16:30 

工作要点 

1. 准许考生交卷出场。 

2. 对准备提前离开考场的考生，监考员要再次核对考生填写（涂）的考生编号和姓名与座签、准考证上的考生编号和姓名是否相符，机读卡的涂点与填

写的数字是否相符，试卷条形码（仅一题多卷）和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是否正确，考场上所发各种材料一律不准带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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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考试时间 11:15 16:45 11:15 16:45 

工作要点 

1. 主监考提醒考生掌握考试时间，宣布:“距考试结束时间还有 15 分钟”，“请考生检查是否将答案填涂、作答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”。 

2. 监考员逐一核对每名考生填写（涂）的考生编号和姓名与座签、准考证上的考生编号和姓名是否相符，机读卡的涂点与填写的数字是否相符，试卷条

形码（仅一题多卷）和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是否正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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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结束（打铃） 11:30 17:00 11:30 17:00 

工作要点 

1. 主考、副主考核对考试时间无误后发出考试结束信号，监考员须再次核对考试时间无误后，宣布当堂考试结束，考生应当立即停止答题并停笔。 

2. 采用大包装的，监考员要求考生将考试材料排列好，从上到下依次为答题卡、试卷（均按页码顺序排列）、草稿纸。监考员检查核对试卷答题卡页数、

张数是否完整，并按座位号（包括缺考考生）从小到大（小号在上、大号在下）的顺序整理好考生试卷、答题卡后，考生离场。监考员将考生试卷、

答题卡以及考场记录表等整理好，两名监考人员携带所有材料同时到考务办公室，经专人验收无误，监考员、验收人员在答题卡袋上签字后，试卷

和答题卡分别封装在原试卷袋和原答题卡袋中。 

3. 采用小信封的（自命题科目考试），监考员督促考生将试卷和答题卡、答题纸（或者答卷）装入原试卷袋内并密封。逐个验收无误后，允许考生逐一

离开考场。监考员将试卷送交专人验收。 

4. 草稿纸在每科考试结束后收回，待考试全部结束 3 个月以后由考点统一销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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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考答题卡送交 12 月 29 日上午 8:00-11:00 

工作要点 

1. 考点清点、整理全国统考科目答题卡袋无误后，将答题卡（含缺考答题卡及未使用答题卡）按照逻辑考场号从小到大排序，每 10 袋一捆，连同所有

备用卷（已启用的备用卷含作废试题和答题卡、未启用的备用卷）、考场记录表、违规考生记录表、违规考生情况汇总表和备用试题启用情况统计表

等一起交送考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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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命题答卷寄送 12 月 31 日前 

工作要点 

1. 考点将同一招生单位同一考试单元的自命题试卷（含缺考考生试卷）及答卷，集中捆扎在一起，并在招生单位寄来的《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考生情况

汇总表》备注栏内注明每一考生的考试情况，然后将试题及答卷与《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考生情况汇总表》一起以机要方式寄送招生单位。 

2. 对缺考、违规、作弊或者其他异常情况，考点必须附函说明。 

注：部分考试时间超过 3 小时、需要占用第五单元在 12 月 29 日进行业务课考试的考点，请参照 12 月 27 日上午的工作程序组织考

试。 


